
上海ICP许可证政策解读

产品名称 上海ICP许可证政策解读

公司名称 上海欣度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商城路738号胜康廖氏大
厦2509室

联系电话 021-50862528 18201850134

产品详情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修订后的《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42号)(下称
《办法》)。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执行《办法》，工业和信息化部政策法规司负责人对《办法》进行了解读
。

问：《办法》修订的背景是什么?

答：修订《办法》是依法推进“放管服”改革的需要。近年来，国务院不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
商登记制度改革，取消了“基础电信和跨地区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备案核准”审批项目，实行工商
登记“先照后证”、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等改革举措。2009年3月5日公布的《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
法》(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5号)有关跨地区经营电信业务备案管理、申请经营许可需提交验资报告等规定
，已不适应改革的要求，亟需进行修订。同时，根据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要求，需要完善电信市场监管
制度，建立经营者信息公示、年报等信用约束机制。

修订《办法》是促进电信业健康发展的要求。2009年《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公布以来，对推进
电信领域依法行政、规范电信市场秩序、保障电信业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网络强
国”“互联网+”等战略深入推进，电信业务迅猛发展，市场开放不断深化，电信业发展环境发生了深
刻变化。适应新的形势，需要按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要求，进一步完善电信监管，释放
市场活力。

问：《办法》的修订过程是怎样的?

答：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要求，工业和信息化部于2014年3月启动了《办法》修订工
作，主要开展了如下工作：一是多次对《办法》进行了研究讨论，修改完善了有关制度。二是先后三次
征求了各省(区、市)通信管理局、基础电信企业和互联网企业的意见，赴腾讯等企业进行了调研，会同
中国信通院组织来自国家行政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和部分通信管理局、电信企业、互联网企
业等单位的专家进行了专题研讨论证。三是书面征求了公安部、工商总局、网信办等单位的意见。四是
通过国务院法制办“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和工业和信息化部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征求了意见，公众提
出了一些完善性建议。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我们研究形成了《办法(修订草案)》。



2017年6月2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第31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办法》。7月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42
号公布了《办法》。《办法》将自2017年9月1日起施行。

问：各方面对《办法》修订的主要意见、建议是什么?

答：《办法》修订过程中，我们书面征求了有关部门、企业、专家学者和各省(区、市)通信管理局的意
见。2017年4月11日至5月11日，我们通过国务院法制办“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和工业和信息化部门户
网站，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了意见。

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各方面对《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没有原则性不同意见。同时，从进一步完善
有关制度的角度，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例如：建议根据《网络安全法》，明确提供接入服务的增值电
信业务经营者应当对用户真实身份信息进行查验;有关违反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违法信息处理规定的
法律责任，应当与《网络安全法》等上位法衔接。

我们对各方面的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结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工作实际，对《办法》有关制度进行
了相应的完善。

问：《办法》修订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修订后的《办法》共九章、五十三条，主要规定了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的申请、审批、使用、变更
、监督检查和法律责任等内容。修订的主要内容是：

(一)修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内容。一是根据《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
014〕5号)，取消了基础电信和跨地区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备案管理;二是根据《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
革方案》(国发〔2014〕7号)关于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的要求，取消了申请经营许可时提交财务会计报告
和验资报告等要求;三是根据《国务院关于“先照后证”改革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意见》(国发〔2015〕
62号)，取消了申请经营许可时提交企业名称预核准通知书的要求，删除了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作为工商
变更登记前置程序的规定。

(二)建立电信业务信息化管理平台。为了推动电子政务建设，方便群众办事，完善事中事后监管手段，
《办法》明确规定建立电信业务综合管理信息平台，推进经营许可证的网上申请、审批和管理及相关信
息公示、查询、共享，完善信用管理机制。

(三)建立信用管理制度。根据《国务院关于“先照后证”改革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意见》等要求，《
办法》强化了信用机制的约束作用，将信用情况作为经营许可条件之一，使电信业务经营者对其守信情
况负责。同时，要求电信管理机构对列入电信业务经营不良名单和失信名单的经营者实施重点监管。

(四)建立信息年报和公示制度。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减轻企业负担等要求，《办法》将
经营许可证年检制度调整为信息年报和公示制度。电信业务经营者对其年报信息的真实性负责。

(五)建立失信名单和惩戒制度。为了促进电信业务经营者诚信经营，《办法》设立了电信业务经营不良
名单和失信名单。电信业务经营者受到电信管理机构行政处罚或者未按期报告年报信息的，列入不良名
单。受到电信管理机构责令停业整顿、吊销经营许可证的处罚或者具有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定的其他情形
的，列入失信名单。列入失信名单的，将不得再申请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六)完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根据国办《关于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国办发〔2015〕5
8号)，《办法》建立了随机抽查机制，对电信业务经营者年报信息、日常经营活动、执行电信管理机构
有关规定的情况等进行检查，并规定了书面检查、实地核查、网络监测等检查手段。抽查中发现违法行
为的，依法给予相应处理。

(七)促进利企便民。考虑到增值电信领域创新活跃、融资需求高，经营者引入新股东、增加投资比较普



遍且时限要求紧，为了便利企业拓展业务，《办法》优化或者取消了股东变更审批、持股比例计算和增
值电信业务授权经营的限制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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